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当事人

张卫东

姚佳朋

康立锋

栗帅

刘奥
吴杨
刘志强
李建辉

苏素林

李永强

李军强

王力军

李明远

王占松

张晓波

王志波

刘明清

刘强
李瑞坤
李净波

贾叶强

闫鑫磊
冯国力
赵晓梦

孔凡明

聂胜胜

驾驶证号

1401211970❋❋❋❋0875

1301331991❋❋❋❋3372

1323291979❋❋❋❋1211

1301231985❋❋❋❋5433

1308021992❋❋❋❋0414
1301021981❋❋❋❋0312
1301061979❋❋❋❋2758
1322321972❋❋❋❋4039

1323311976❋❋❋❋191X

1323311971❋❋❋❋1010

1323311981❋❋❋❋1913

1301241985❋❋❋❋2718

1311021993❋❋❋❋4618

1301831983❋❋❋❋2536

1301231984❋❋❋❋1859

1302291980❋❋❋❋3618

2323211987❋❋❋❋4612

1301831984❋❋❋❋1552
1323301998❋❋❋❋70911
1301271992❋❋❋❋1811

1301271987❋❋❋❋0030

1301241986❋❋❋❋1230
1301241981❋❋❋❋3352
1301241992❋❋❋❋3312

1304211992❋❋❋❋4234

1301241985❋❋❋❋2430

违法时间及查获大队

2023 年 07 月 18 日/赞皇交警大队

2021 年 10 月 02 日/赵县交警大队

2024 年 07 月 11 日/机动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02 日/机动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06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10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13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13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10 月 19 日/元氏交警大队

2024 年 10 月 19 日/元氏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06 日/元氏交警大队

2024 年 08 月 24 日/新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14 日/新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27 日/晋州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29 日/晋州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27 日/晋州交警大队

2023 年 12 月 05 日/晋州交警大队

2022 年 05 月 28 日/晋州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10 日/高邑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19 日/高邑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26 日/高邑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07 日/环城交警大队
2024 年 09 月 10 日/环城交警大队
2024 年 08 月 26 日/环城交警大队

2024 年 05 月 24 日/环城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02 日/环城交警大队

违法行为

实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的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第二类机动车辆上道路行驶、造成致人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
逃逸，仅造成财产损失 3000 元以上（不含）30000 元以下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第三类机动车辆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与准驾
车型不符的第三类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对符合暂扣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

处罚依据
《道交法》第 101 条第 1 款，第 101 条第 1 款、第 110 条第 1 款
的违法行为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99 条第 1 款第 3 项

《道交法》第 101 条第 1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99 条
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十年不得重新取得机动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2000 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罚款 1000 元，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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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关于对符合法定情形需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拟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以上机动车驾驶人有权要求听证，如果要求听证请自公告之日起七天内向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法制处（地址：桥西区中华南大街476号）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送达处罚决定的公告

下列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现我局已依
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将处罚决定书公告送
达并公告驾驶证作废：

被处罚人不服处
罚决定的，可在公告六
十日期满后六十日内
依法向石家庄市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矿区交警大队
拟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有权要求听证，如果要求听证自公告之日起 7天内向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矿区交警
大队（地址：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南纬路与平涉路交叉口）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长安交警大队
拟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姓名

王思让

俞菲

白兴冰

王强

封五军

安康

钱朋

驾驶证号

1427251981❋❋❋❋4816

1301281992❋❋❋❋1529

3729251981❋❋❋❋2955

1301021979❋❋❋❋0310

1301231971❋❋❋❋5111

1309301996❋❋❋❋0010

1301021971❋❋❋❋2135

决定书编号

1301002600559503

130100260055908

130100260056188

130100260055768

130100260055996

1301002600562303

1301002600561603

裁决日期

2024 年 9 月 29 日

2024 年 9 月 24 日

2024 年 10 月 11 日

2024 年 9 月 12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0 月 12 日

2024 年 10 月 11 日

序号
8
9
10
11
12
13
14
15

姓名
杨学
康旭宁
牛红朝
肖丽光
韩升升
胡士龙
刘宏亮
陈叶

驾驶证号
5123241970❋❋❋❋1595
1301061981❋❋❋❋2718
1305341989❋❋❋❋0018
1301251982❋❋❋❋8014
1301821987❋❋❋❋3951
1323311981❋❋❋❋2518
1302231990❋❋❋❋4012
1301831987❋❋❋❋1410

决定书编号
1301002600563520
1301002600562590
1301002600563530
130100260056299
130100260056256
1301002600563622
1301002600537276
1301002600560542

裁决日期
2024 年 10 月 18 日
2024 年 10 月 17 日
2024 年 10 月 18 日
2024 年 10 月 17 日
2024 年 10 月 15 日
2024 年 10 月 18 日
2024 年 6 月 3 日
2024 年 10 月 9 日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姓名
杨金涛
李超
温秋生
马竞骁
袁建涛
李晓波
秦毅博
李伟

驾驶证号
2103811975❋❋❋❋5538
1301831988❋❋❋❋003X
1323371973❋❋❋❋2639
1301271986❋❋❋❋1812
1323301975❋❋❋❋1614
1301271983❋❋❋❋2417
1301331996❋❋❋❋2711
1301021986❋❋❋❋2412

决定书编号
1301002600562771
1301002600563390
1301002600560590
1301002600544810
1301002600531592
1301002600550414
1301002600548045
1301002600561161

裁决日期
2024 年 10 月 15 日
2024 年 10 月 17 日
2024 年 10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4 年 8 月 5 日
2024 年 7 月 26 日
2024 年 10 月 10 日

姓名

廉真小

身份证（驾驶证号）

1301071971❋❋❋❋2110

违法时间及查获大队

2024 年 9 月 4 日 13 时 45
分/矿区交警大队

违法行为

醉酒后且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第三类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
为

处罚依据

《道 交 法》第 九 十 条 、第 九 十 一 条 第 二
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第一百
一十条第一款、《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
三项、第一百零五条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罚 款 700 元 、五 年 内
不 得 申 领 机 动 车 驾
驶证

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有权要求听证，如果要求听证自公告之日起 7 天内向石
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长安交警大队（地址：中山东路 470 号）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
法作出处罚决定。

序号

1

当事人

陈宁

驾驶证号

1301301991❋❋❋❋0014

违法时间及查获大队

2024 年 09 月 25 日/长
安交警大队

违法行为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未取得驾驶
证 驾 驶 第 二 类
机动车

处罚依据

《道 交 法》第 91
第 2 款《 法 》第
99 条 第 1 款 第 1
项第 1 种行为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吊 销 驾 驶 证 ，且 五
年 内 不 得 重 新 取 得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罚
款 1000 元

为改善道路交通环境，提升安全驾驶行为，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西外环

高速大队拟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启用以下路段的固定式

执法取证设备：

长深高速（唐山段）979 公里+700 米承德方向、长

深高速（唐山段）979 公里+700 米天津方向。抓拍违法

行为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的（违法代码 4312）；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

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代码 4101）；驾驶时拨打接听

手持电话的（违法代码 1362）。

唐山交警提醒驾驶员出行遵守交通法规。

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西外环高速大队

2024年 10月 28日

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西外环高速大队
关于启用固定式执法取证设备的公示

“检察官，我们特别后悔干这
个事。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犯同
样的错误，还要加入保护野生动
物的队伍。”日前，在张家口市崇
礼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的公开听证
会上，犯罪嫌疑人郭某、李某作最
后陈述时说道。

今年 2 月，郭某、李某二人自
制陷阱，猎捕“三有”野生保护动
物狍子三只。案发后，张家口市
公安局崇礼分局以二人涉嫌非法
狩猎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崇礼检察院经审查，发现两
名 涉 案 人 员 均 存 在 文 化 水 平 不
高、法律意识淡薄、不了解禁猎区
具 体 位 置 等 问 题 。 该 案 事 实 清

楚 ，定 性 准 确 ，是 一 个 看 起 来 普
普通通的小案子，可对于法律认
知 不 足 、犯 罪 后 果 较 轻 的 人 来
说，让其背负一个刑事案件的案
底，是否罪责刑相适应呢？该院
干警经过联席会讨论，认为由于
行 政 机 关 对 于 禁 猎 区 划 分 不 明
确，导致郭某和李某误认为案发
地可以捕猎，且二人犯罪情节比
较轻微，决定对其拟作相对不起
诉处理。

10 月 9 日 ，崇 礼 检 察 院 就 郭
某、李某涉嫌非法狩猎罪拟作不
起诉决定、拟开展行刑反向衔接
移送行政主管部门，对被不起诉
人作出行政处罚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会邀请了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以及侦

查机关办案人员、区林业和草原
局工作人员等参加。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
说明了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
用问题，并阐释了刑事检察部门
拟不起诉、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建
议区林业和草原局对二人作行政
处罚的理由及法律依据。郭某、
李某也当场表达了认罪悔罪、愿
意接受行政处罚、承担资源损失
的态度，表示一定会珍惜检察机
关给予的从轻处罚机会，以此为
戒，以身说法，提醒告诫身边人非
法狩猎不可行。

听证会后，崇礼检察院根据
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法
律规定，对郭某、李某作出相对不
起诉决定，并向区林业和草原局

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该局制定
《崇礼区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
区、禁猎期和禁止使用的猎捕工
具和方法的通告》，对禁猎区域的
具体划分、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的禁用工具和方法进行明确，强
化区域生态链完整性和持续性发
展。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郭某、李
某认罪悔罪，办案检察官积极教
育引导二人参与巡山护林等公益
活动。在日前回访中，郭某、李某
所在村委会负责人反映，二人悔
罪态度认真，服从村委会安排，在
该村以张贴护林标语、发放普法
知识手册、宣传讲解等方式参加
公益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法治宣
传效果。

本报讯 （梁会静）“对方跟我说
提供银行卡刷流水就可以办贷款，而
且取现 1 万元还给 300 元好处费，我想
着 既 可 以 办 贷 款 还 能 挣 点 钱 就 答 应
了，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我将引以为
戒，再也不贪小便宜了……”日前，在
鸡泽县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被告人小
张悔恨地说。

今年 4 月，鸡泽县村民小张为办
理贷款，在网络上联系陌生人升级银
行卡“包装”刷流水。对方告知需要
到湖南省株洲市刷流水，并承诺管来
回路费和吃住，帮忙取现 1 万元还给
300 元好处费。小张在明知出借银行
卡是违法行为，且未核实对方真实身
份的情况下，仍将自己的身份证和两
张银行卡提供给对方使用。接收到 3

万余元转账后，小张在对方带领下来
到两家银行柜台，将钱款全部取现并
交给对方，获得好处费 900 元。

法 网 恢 恢 ，小 张 最 终 被 抓 获 归
案。经查，转入小张银行账户内的 3
万余元均系他人被电诈资金。对此，
鸡泽县人民检察院以小张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日前，鸡
泽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
处 小 张 有 期 徒 刑 六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3000 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提醒：办理贷款应到银行
等正规金融机构，不要听信刷流水就
能办理贷款的谎言。广大群众在提高
反诈防骗意识的同时，切勿将自己的
银行卡、身份证等出借给他人使用，
谨防沦为电诈“工具人”。

本报讯 （梁燕 丛明阳）10 月 17 日，沽
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团队驱车赶到内
蒙古太仆寺旗魏某的养牛场，经过对被执行
人魏某释法明理后，魏某当场以牛抵债。

2021 年 1 月，被执行人魏某因生产生活
需要，分别向申请人翟某、李某借款。借款
到 期 后 ，二 申 请 人 多 次 向 魏 某 催 要 欠 款 未
果 ，于 今 年 3 月 20 日 分 别 将 其 诉 至 沽 源 法
院。4 月 29 日，经沽源法院判决，魏某应偿
还翟某本金 5 万元及相应利息，偿还李某本
金 21 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魏某一
直未予履行。翟某、李某分别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7 月 17 日、18 日，两案分别被立案执行，
执行法官合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
通过各种途径均未查出被执行人魏某名下
有可供执行财产，而魏某除给付翟某 3 万元
外，一直都以各种理由来搪塞法官，案件执
行陷入停滞状态。

“魏某现在外地饲养着一批肉牛！”这个
线索的出现给案件带来转机。10 月 17 日，
执行团队驱车赶到内蒙古太仆寺旗魏某的
养牛场。面对执行干警的到来，魏某有些抗
拒 ，但 经 法 官 释 法 明 理 ，态 度 终 于 有 了 转
变。法官从网上调出肉牛的市场行情，让到
场的专业人士到养殖区看牛估价，同时做三
方当事人的工作。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努力，
三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魏某同意当场支付
李某现金 6 万元，并以 39 头牛抵偿其剩余的
本金及利息；以 6 头牛抵偿翟某剩余本金及
利息。

当日，在执行团队努力下，45 头牛安全
地 交 付 到 了 翟 某 和 李 某 手 中 。 一 群 牛“ 搬
家”成功，两起执行案件圆满执结。

两村民自制陷阱，猎捕“三有”野生保护动物狍子三只，被查处后自愿认罪认
罚。张家口崇礼区检察院通过召开公开听证会，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巡山护林等公
益活动——

以
牛
抵
债

解
执
行
死
结

促生态“破坏者”变成“保护者”

听信刷流水能办贷款谎言

一男子沦为电诈“工具人”被判刑

人人喊打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 闫云霄


